
 

 

喇沙⼩學 

校外獲獎紀錄申請注意事項 

2025-2026 

（只限冠、亞、季軍） 

 

1. 申報獎項必須由⾮牟利機構頒發的冠、亞、季軍或相

同等級的獎項，有關獎項將登錄於校刊內。 

2. 獲獎學⽣的家⾧須填妥「校外獲獎紀錄申請表」。 

3. 申請表上學⽣姓名必須與其出⽣證明書/⾝份證的姓名
相同。家⾧填妥第⼀部分資料後，須將申請表連同獎

項證明及主辦機構資料副本呈交總科主任批核。 

4. 申請表、獎項證明及主辦機構資料的副本須於⽐賽後

⼀個⽉內呈交總科主任批核。 

5. 若申請不獲批核或需提供更多相關獎項資料，總科主

任將通知個別家⾧。 

6. 如對提交申請表有任何疑問，請向班主任或負責⽼師
查詢。 


